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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侵犯技术秘密案件

的几个相关问题

吕翠娟
(山东法正园律师事务所 ,济南 250014)

一 、时效制度在技术秘密案件中的适用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 ,即丧失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的民事法律制度。
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用专章作出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诉讼时效没有作出特殊规

定 ,因此 , 对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
时效制度本身就比较复杂 ,在技术秘密侵权诉讼 ,特别是在连续侵害技术秘密诉讼中如何适用时效制度 ,

则更为特殊。
所谓连续侵权 ,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间断地实施若干个由侵权行为开始 ,实施 、终了而形成的侵

权过程 ,如果从中抽出任何一个侵权过程 , 都可以单独构成一个侵权行为。连续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
因此在诉讼时效的适用上也非常特殊。最高人民法院 1998 年下发的《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座谈会纪要》指出 , 审判实践表明 ,某些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经常是连续进行的 ,有的持续时间较长。有的权利
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年内未予追究 , 当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时 , 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仍
在法律的保护期内 ,侵权人仍然在实施侵权行为。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如何认定? 有的同志认为 ,对于连续实
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
日止已超过二年的 ,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在该项知识产权
受法律保护期间 ,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 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
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超过二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对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的技术秘密侵权案件 , 是否也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呢? 笔者认为 , 过了诉
讼时效 ,技术秘密的权利人不再能主张权利 , 其已丧失胜诉权。理由如下:

1.秘密性是技术秘密赖以存在和受保护的生命本 ,一旦泄密 , 技术秘密而成为公知技术。公知技术是全
人类的共同财富 ,任何人都可以不需要征得同意而无偿使用。权利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人使用非法手
段获取权利人的技术秘密 ,即处于秘密状态的技术秘密已泄露的情况下 ,没有采取法律行为要求保护 ,应当视
为权利人放弃了该项技术秘密的权利。

2.技术秘密泄密后的不可逆转性。不可逆转性是一切秘密的重要特征之一 , 技术秘密不论因何种原因
丧失秘密性 ,其被他人知道的结果不可逆转。如果权利人在诉令时效内不采取法律措施 , 就会丧失作为权利
人要求扣护的基础。

3.结果的延续性。技术秘密是一种由权利人通过采取保密措施而实际占有的权利 , 其存和受保护与专
利权完全不同。技术秘密的权利会因被泄露 ,被公开而消灭使用被泄露 、被公开的技术 , 不能被认为也不可能
被认为是侵权行为 ,所以以后的使用行为应当作看是使用公知技术的简单重复 , 而不再是侵权行为。从这个
角度讲 ,已过诉讼时效 , 使用该项技术秘密 ,只是重复使用一项已被权利人放弃的技术而已。

综上三点 ,技术秘密权利人对已过诉讼效的技术秘密来讲已不再是权利人 ,对已经放弃权利的技术秘密 ,
根本不可能再由权利人“收回”重新予以控制。

二 、技术秘密的保护问题
技术秘密是指未取得工业产权 ,不为公众所知悉 ,而由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加以控制 ,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

济利益的产业性技术和商务性技术 ,包括技术资料 ,生产设备 、经验 、方法 、管理技术及商业信息。对技术秘密
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尤为重要。可能造成技术秘密泄密的情况有以下几种方式:

1.单位中 ,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者或其掌握专有技术的职工通过调职 、兼职 、泄密等方法擅自转让该项
专有技术 ,或者另立门户 , 参与使用该项专有技术。

2.在技术合作 、转让过程中 ,合作一方 , 受让方或者中介方违反合同 , 擅自将自己了解 、掌握的专有技术
转让给第三方。

3.不掌握该专有技术的人窃取 、骗取或引诱他人窃取 、骗取 、泄露别人的专有技术 , 或者明知他人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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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手段获得别人的专有技术 ,但仍然获取并使用该项专有技术。
针对上述情况 ,在实践中 ,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保密:
1.在企业内部建立 、健全企业保密制度 ,采取专门措施 , 有效维护企业专有技术的秘密性。
2.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合同对专有技术予以法律保护 , 可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 明确约定职工在职期间不

得擅自转让 、泄露企业的专有技术 , 在离职后的合理期限内不得从事与本企业的竞争行为等。防止或制裁那
些企业职工因工作需要 ,掌握专有技术 , 或者出于权利 , 转让企业专有技术 ,以及带走专有技术 , 自立门户等行
为 ,由违反该条款者承担违约责任。

3.在签订技术合同时(包括技术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等等),约定保密义务 , 让合作方 、受让方 、
中介方承担保密义务 ,确保该项专有技术不被合同外的第三方知悉 ,以维持在该技术领域内的垄断地位。

在实践中 ,要落实保密性 , 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
第一 、在签订专有技术转让合同前 , 先行签订初期保密协议 ,因为在专有技术转让过程中 ,为便于受让方

了解该项技术的性能指标 ,转让方大多需要向受让方先期透露专有技术的内容 , 相关诀窍 , 技术资料等 ,为防
止虽转让未成 ,但技术已失密的情况发生在正式谈判前 ,双方约定在谈判中 , 受让方保证对转让方所透露的技
术内容 ,技术资料完全保密 , 并且在该专有技术实施许可之前 ,不得使用该技术并不得向第三人透露该技术。
这一条款在当前运用得较少 ,但也是一项防止专有技术泄密的有效措施。

第二 、在合同中订立保密条款 , 这一条款是当前我国在技术转让 、技术合同 、开发合同中运用较广的一项
措施。保密条款主要规定受让方对转让方转让给的某些技术秘密 , 或合同双方对共同开发的技术秘密 ,保证
不将其泄露给第三方。但在许多合同中只笼统规定:“甲方(受让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对乙方(转让方)提供的
技术负责保密” , 而对保密范围 、保密措施 、保密期限只字未提 ,或言之不祥。

第三 、对窃取 、骗取或引诱他人窃取 、骗取 、泄露专有技术等行为 , 在查清事实 ,掌握充分证据的基础上 , 直
接诉诸法律 ,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三 、反向工程在技术秘密案件中的界定问题
反向工程是指通过对市售产品或其他合法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解剖和分析 , 从而得出其构造成分 ,及制

造方法或工艺的行为。由于反向工程的前题即取得的产品是合法的 , 因此其解剖和分析属于正当的竞争手
段 ,当权利人市售产品成为反向工程的对象时 ,其中包含的商业秘密若被分析出来会使秘密性完全丧失 ,使权
利人失去权利 ,当权利人的个别产品在秘密状态下为他人合法得到并成为反向工程的对象时 , 进行反向工程
者对分析得来的商业秘密来保密或使用 ,原权利人也无权干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科技纠纷案件的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5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非专利技术成果的使用权 , 转让权对特定的当事人或者合同
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权利人有权阻止第三人的不正当的手段获取 、使用。但是第三人独立研制或以正当
方式取得相同或相类似的专利技术成果 ,例如通过合法的参观访问 ,对技术拥有人制造 、销售的产品经拆卸 、
测绘 、分析 、实施反向工程等手段掌握该项技术后进行使用 、转让等行为 , 不构成对非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转
让权的侵害。”

反向工程是一个技术术语 ,技术行为是一种中性行为 ,在技术秘密保护上不必然合法 , 也不秘然违法 , 区
别不在于反向工程本身 ,而在以下两点:

(一)反向工程的对象是合法取得 ,还是违法取得。合法反向工程的前提 ,是必须具有合法的物权 , 通过公
开市场购买市售产品 ,是使反向工程合法的最通常手段。由购买市售产品取得物权 ,从而解剖 、分析属于自己
的物品 ,属于正当的竞争手段。

反向工程对象的物权 ,还可以通过其他合法渠道取得如转让 、赠予等。
(二)反向工程本身是否违反约定义务。反向工程是否合法 ,有时不能只看是否具有物权 ,断言只要具有

物权就不违反法律 ,是片面的。
1.反向工程的对象是合法的购买 , 但购买者承担不了进行反向工程约定义务 ,这时虽然得到了物权 , 但

是由于约定 ,丧失了反向工程的权利 , 反向工程违反约定 , 从而违反法律对约定即合同的保护。
2.反向工程的对象是合法购买 , 购买者又没有承担义务 ,反向工程是否合法了呢? 仍不尽然。如果进行

反向工程者的雇员 ,对技术秘密权利人负有义务 ,这时反向工程也是违法的。例如一个企业雇用与技术秘密
权利有保密合同的跳槽人员 ,来对市售的技术秘密产品进行反向工程 ,该企业的反向工程就违反了保护技术
秘密的法律规定。与反向工程相对的是“黑箱封闭” ,所谓“黑箱封闭”是指产品从法律上受保护不得开拆或分
解 ,法律保护往往源于双方的合法合同 、约定 ,一方向另一方承担不开拆或分解的义务 , 因此这里反向工程是
违法的。“黑箱封闭”经常出现于技术秘密的产品出租时 , 出租不同于出售 , 产品出租时出租人的所有权并不
发生转移 ,只是使用暂时有偿归租用行使 , 此时产品包含的技术秘密仍属于出租人 , 出租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
定“黑箱封闭”条款 ,使密封的产品同时被封闭于合同保密的黑箱之中 ,他人不得窥视 ,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反工
程就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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